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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活化及有效管理學生宿舍場地，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依據本

校「館舍場地收費準則」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規範之場地為學生宿舍公共空間（以下簡稱公共空間），以提供本校住宿生

及宿舍自治委員會之使用為優先，場地借用如有衝突時，應考量活動重要性及申請

時間准駁。 

三、 公共空間之收費項目包含場地維護費、清潔費及空調使用費，以下情況得減免費用： 

(一) 住宿生、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僅依使用情況酌收清潔費用，空調使用費需自

行負擔。 

(二) 校內各單位借用，場地維護費以 5折計，清潔費全額支付，空調使用請自行購

卡或借用公卡（每度電費為新臺幣五元計算）。 

(三) 本校重要慶典或經校長核可者得酌予減免費用。 

四、 公共空間借用方式： 

(一) 住宿生、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借用，須至本組公共空間借用線上系統登記申

請。 

(二) 校內單位借用，應於使用日至少七個工作日前填表申請，經本組核准並依收費

標準於使用前繳納各項費用；使用前一個工作天未繳交費用者，視同放棄借用

權利。 

(三) 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應提前通知本組並辦妥取消借用及退費手續，若於

三個工作日前申請取消可全額退費；於使用前一日申請取消借用者僅退還清潔

費，場地維護費不予退還；使用當日申請取消或未辦理取消者所有費用均不退

還。借用紀錄列入下次借用之准駁參考。 

(四) 公共空間之使用以申請登記時間先後排序為原則，惟本組舉辦活動或有其他特殊

情形時，本組得調整使用順序並於使用日起算至少三個工作日前通知已申請者。 

五、 未經申請核可而擅用空間者，依情節嚴重程度於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決議停止借用權

至多六個月。 

六、 公共空間使用注意事項如下： 

(一) 使用場地應愛惜公物，若有毀損應照價賠償，借用者未經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各

項設備，違者則依法辦理。若須臨時加用或加接任何設備，應先於各服務站填寫

借用與申請表格。 

(二) 場地佈置及復原工作應由借用者負責辦理。非屬原場地內物品，使用後應立即

清除或運離，本組不負保管責任。 

(三) 除麻將室外，其餘公共空間內禁止攜帶飲料、食物、用餐（白開水可攜入場內），

惟會議室得經申請同意後用餐，申請者需自行將垃圾帶走。 

(四) 活動結束後，須確實關閉所有電器、門窗及復原場地，並將垃圾帶走。 



 

 

(五) 全面禁止抽菸，違反者依法辦理。 

七、 活動內容有以下情事者不予借用，本組得立即停止已核准者使用，並依情節嚴重程

度，由學生事務處組長會決議暫停借用權一個月至一年： 

(一) 違反政府法令或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二) 活動內容與原核准申請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 有嚴重損害各項設施之虞及違反公共安全者。 

(四) 違反本要點第六點之使用注意事項者。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宿舍公共空間及設備收費標準 
2025/9/11 

位置 
至少使

用人數 
坪數 

場地維護費 清潔費 
場地設備 

每時段 

翠亨 

討論室 1 2 ＄1,000 ＄200 討論白板 

麻將室 4 1 ＄2,000 ＄500 麻將桌 

休憩室 16 35 ＄4,000 ＄1,000 插座 

籃球機 ＄10/次 

武嶺 

永寬會議室 16 10 ＄2,000 ＄500 
投影布幕、

白板 

永寬討論室 1 2 ＄1,000 ＄200 插座 

雨樹 

會議室 16 10 ＄2,000 ＄500 插座 

地板教室 8 10 ＄2,000 ＄500 插座 

注意

事項 

一、 收費時段：每時段以四小時計，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開放時

段：08:00-22:00，逾時則按逾時時數比例計收，不滿一小時以一

小時計。 

二、 住宿生（含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僅負擔空調使用費、校內單位

借用場地維護費以 5 折計，清潔費全額支付，空調使用請自行

購卡或借用公卡（每度電費為新臺幣五元計算）。 

三、 自煮空間、自修室及讀書室僅供住宿生使用暫不外借。 

四、 本校宿舍服務組保有最後審核權。 

 



 

 

 

國立中山大學宿舍服務組公共空間借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空間名稱 

位置 

①翠亨討論室 ②翠亨麻將室 ③翠亨休憩室 

④永寬討論室 ⑤永寬會議室 ⑥雨樹地板教室 

⑦雨樹會議室   

借用場地：             (只需填號碼即可) 

用 途 

(請詳述) 

1. 活動目的： 

2. 參加成員及人數： 

3. 請附活動相關資料： 

4. 申請會議室是否申請用餐飲食：□會飲食□不會飲食 

借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年  月  日(星期  )時  分 

申請人 

單位 

姓名/單位： 

負責人學號： 

負責人系級： 

連絡電話： 

E-MAIL： 

場地借用 

負責人簽章 

 

宿服組意見 
○擬同意借用，請依限繳交核定金額費用         

○無法出借 

應繳金額 ＄ 

備 註 

(重要事項) 

1. 收費時段：每時段以四小時計，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開放時段：

08:00-22:00，逾時則按逾時時數比例計收，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2. 住宿生（含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僅負擔空調使用費、校內單位借用場地

維護費以5折計，清潔費全額支付，空調使用請自行購卡或借用公卡（每度

電費為新臺幣五元計算）。 

3. 自煮空間、自修室及讀書室僅供住宿生使用暫不外借，其餘學生暫不外借。 

4. 活動結束後場地要恢復原狀，垃圾要清除乾淨。 

5. 未經申請核可而擅用空間者，停止借用權至多六個月。 

6. 本校宿舍服務組保有最後審核權。 

備註：此表單填完請送至宿服組，經宿服組同意才能借用。 


